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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教職員健康檢查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教職員健康檢查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一、 依據： 

（一） 屏東縣政府 110 年 10 月 22 日屏府人給字第

11047371800 號。 

（二） 行政院 110 年 8月 18 日行政院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

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一、 依據： 

（一） 屏東縣政府 107 年 3月 31 日屏府教國字第

10709940600 號函。 

（二） 屏東縣政府 103 年 2月 18 日屏府人給字第

10304406000 號函。 

（三） 行政院 104 年 1月 2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40022565 號函訂頒「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

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一、 修正依據法規。 

二、 項次調整。 

二、 目的：為推動公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理，積極照護本

校公教人員身心健康。 

二、 目的：為推動公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理，積極照護本

校公教人員身心健康。 

本條無修正。 

三、 補助對象： 

（一） 本校編制內 40歲以上依法任用之公教人員（不

含軍訓教官）、約聘僱、技工、工友、約用、定

僱及臨時人員，留職停薪人員，於回職復薪前，

不得申請。  

（二） 前項約聘僱、約用、定僱及臨時人員，應於本校

連續服務滿 1年。 

（三） 本要點所稱年滿 40歲係指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滿四十歲者。 

三、 補助對象： 

（一） 本校編制內 40歲以上依法任用之公教人員（不

含軍訓教官、約聘僱、技工、工友、臨時人員），

留職停薪人員，於回職復薪前，不得申請。  

（二） 前項滿 40歲公教人員係指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滿四十歲者。 

一、 增訂約聘僱、技工、工友、約用、定僱及臨時人員等

補助對象。 

二、 員工健檢補助每 2年補助 1次，爰增訂約聘僱、約用、

定僱及臨時人員健檢申請條件，應連續服務滿 1年始

得為之。 

三、 項次調整。 

四、 檢查次數: 以每 2年 1次為限，不得分次分項實施。 四、 檢查次數: 以每 2年 1次為限，不得分次分項實施。 本條無修正。 

五、 補助經費： 

（一） 檢查費用以實支金額覈實補助，最高以新臺幣

4,500 元為限，超過金額由受檢人自行負擔。 

（二） 所需經費，於本校年度預算相關科目項下勻支，

視每年預算經費額度多寡，每年 1月底前公布得

五、 補助經費： 

（一） 檢查費用以實支金額覈實補助，最高以新臺幣

3,500 元為限，超過金額由受檢人自行負擔。 

（二） 所需經費，於本校年度預算相關科目項下勻支，

視每年預算經費額度多寡，每年 1月底前公布得

修正檢查費用上限補助新台幣 4,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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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教職員健康檢查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申請名額。 申請名額。 

六、 補助優先順序: 

（一） 需求人數超過得補助名額時，依出生日期排定優

先順序，並以出生日期在前者為優先；出生日期

相同者，則以在本校服務之年資排定優先順序，

以在本校服務年資較長者為優先，其餘人員排列

候補。  

（二） 需求人數未超過得補助名額時，原已登記且資格

符合者，全數予以核准，並由人事室擇期再次公

告補辦登記，並以符合資格且較早登記者優先予

以核准，直至額滿為止。 

六、 補助優先順序: 

（一） 需求人數超過得補助名額時，依出生日期排定優

先順序，並以出生日期在前者為優先；出生日期

相同者，則以在本校服務之年資排定優先順序，

以在本校服務年資較長者為優先，其餘人員排列

候補。  

（二） 需求人數未超過得補助名額時，原已登記且資格

符合者，全數予以核准，並由人事室擇期再次公

告補辦登記，並以符合資格且較早登記者優先予

以核准，直至額滿為止。  

本條無修正。 

七、 檢查項目: 

（一） 檢查項目得依個人體質、年齡及健康狀況等視情

況酌作篩選。 

（二） 欲申請健檢補助者，當年度如已利用成人預防保

健或癌症篩檢，請儘量避免再檢查相同項目。 

七、 檢查項目: 

（一） 檢查項目得依個人體質、年齡及健康狀況等視情

況酌作篩選。 

（二） 欲申請健檢補助者，當年度如已利用成人預防保

健或癌症篩檢，請儘量避免再檢查相同項目。 

本條無修正。 

八、 受理健檢之醫療院所： 

（一） 健檢相關資訊請至公務福利 e 化平台

(https://eserver.dgpa.gov.tw/) 查詢。 

（二） 請符合資格並有意願之同仁自由選擇健檢醫院

或經衛福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醫策

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及經勞動部認可辦

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接受健

康檢查，上開醫療醫構名單可至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http://www.csptc.gov.tw)首頁/

保障業務/辦理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醫療機構

查詢。 

八、 受理健檢之醫療院所： 

（一） 健檢相關資訊請至公務福利 e 化平台

(https://eserver.dgpa.gov.tw/) 查詢。 

（二） 請符合資格並有意願之同仁自由選擇健檢醫院

或經衛福部評鑑合格之醫 院或教學醫院、經醫

策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及經勞動部認可

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接受

健康檢查（上開醫療醫構名單可至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http://www.csptc.gov.tw)首頁

/保障業務/辦理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醫療機

構查詢。 

本條無修正。 

九、 申請手續： 九、 申請手續： 一、 修正公假健檢得按實際檢查所需覈實核給，並增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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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一） 公假: 

1、 依本計畫申請健康檢查人員，應於受檢前一

週，填寫健康檢查申請表(如附件)，呈判後

前往檢查，併附相關證明文件按實際檢查所

需時間給予公假登記，以 1天為限，如有住

院事實者，最高給予 2天。 

2、 未滿 40歲或不符合本計畫補助之員工，亦

得檢附實際參加健康檢查之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公假，2年一次為限。 

3、 參加健康檢查者，請假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

度，教師課務需自理，職員以不影響公務為

原則。 

（二） 費用核銷程序：檢查費用由受檢人員先行負擔，

符合補助資格者，於完成健康檢查後，至遲於受

檢當年度 11月 30 日前(年度內退休之人員，應

於退休前完成檢查)，檢具申請表及繳費收據正

本(應註記健康檢查)，申請補助。 

（三） 編制內依法任用、聘任之公教人員、聘僱、約用

及定僱人員，由人事單位辦理；工友(含技工、

駕駛及行政助理)及臨時人員由總務處辦理。 

（一） 公假: 

1、 依本計畫申請健康檢查人員，應於受檢前一

週，填寫健康檢查申請表(如附件)，呈判後

前往檢查，受檢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准予

公假 1天。 

2、 未滿 40歲或不符合本計畫補助之員工，亦得

檢附實際參加健康檢查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

公假 1天，2年一次為限。 

3、 參加健康檢查者，請假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

度，教師課務需自理，職員以不影響公務為

原則。 

（二） 費用核銷程序：檢查費用由受檢人員先行負擔，

符合補助資格者，於完成健康檢查後，至遲於受

檢當年度 11月 30 日前(年度內退休之人員，應

於退休前完成檢查)，檢具申請表及繳費收據正

本(應註記健康檢查)，向人事室申請補助。 

院檢查最高得核給公假 2日。 

二、 未滿 40歲或不適用本要點申請補助人員，刪除健檢公

假 1日規定，得按前項方式覈實核給。 

三、 本次修正增列約聘僱、技工、工友、約用、定僱人員

及臨時人員，其進用管理單位不同，爰修正並增列費

用核銷單位，按人員類別分別由人事室及總務處受理。 

十、 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奉核定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十、 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奉核定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本條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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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 現行附表 修正說明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申請表 

申
請
人 

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職稱  

姓名  

身分證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健 檢 資 料 

  □ 上年度未以公假或補助方式參加健檢 

 □ 上年度曾核予公假補助參加健檢 

  □ 上年度曾核予自費公假參加健檢 

 □ 上年度曾核准以補助方式參加健檢，但因故未實施，原因

如下：（請簡明原因） 

預定健檢日期 實施醫療院所 

年    月    日   

申請人  
單位 

主管 
 

人事室/ 

總務處 

審核 

□符合規定，請於實施健檢前，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並於完成健檢後一星期內，檢持繳費

單據正本（須有健康檢查之註記）依規定申請補助。 

□不符規定，原因如下： 

 □非適用對象。 

 □迄上年度 12月 31 日止之年齡未滿 40足歲。 

  □本年度或上年度已登記參加健康檢查有案。 

 □其他： 

校長       

注 

意 

事 

項 

一、補助對象： 

本府編制內 40 歲以上之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費，每 2 年 1 次，每次

最高補助新台幣 4,500 元，並覈實准予公假登記，住院者最高核給 2

天。 

二、申請程序： 

（一）受檢者應於受檢前一週，填寫健康檢查申請表，呈判後辦理。  

（二）醫療機構繳費收據正本、補助費收據及單位請領清冊，逕送人事/

總務處辦理請款；惟當年度補助案至遲應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請款。 

三、本表自 111 年 1月 1日起實施。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申請表 

申
請
人 

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職稱  

姓名  

身分證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健 檢 資 料 

  □ 上年度未以公假或補助方式參加健檢 

 □ 上年度曾核予公假補助參加健檢 

  □ 上年度曾核予自費公假參加健檢 

 □ 上年度曾核准以補助方式參加健檢，但因故未實施，原因

如下：（請簡明原因） 

預定健檢日期 實施醫療院所 

年    月    日   

申請人  
單位 

主管 
 

人事室 

審核 

□符合規定，請於實施健檢前，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並於完成健檢後一星期內，檢持繳費

單據正本（須有健康檢查之註記）依規定申請補助。 

□不符規定，原因如下： 

 □非適用對象。 

 □迄上年度 12月 31 日止之年齡未滿 40足歲。 

  □本年度或上年度已登記參加健康檢查有案。 

 □其他： 

校長       

注 

意 

事 

項 

一、補助對象： 

本府編制內 40 歲以上之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費，每 2 年 1 次，每次

最高補助新台幣 3,500 元，並核給公假 1 天。 

二、申請程序： 

（一）受檢者應於受檢前一週，填寫健康檢查申請表，呈判後辦理。  

（二）醫療機構繳費收據正本、補助費收據及單位請領清冊，逕送人事辦

理請款；惟當年度補助案至遲應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請款。 
 

一、 修正附

表注意

事項內

容，最高

補助金

額調整

為新台

幣 4,500

元整；公

假健檢

時間按

實際檢

查所需

時間覈

實准予

公假，住

院者最

高核給 2

日。 

二、 增列適

用對

象，爰修

正並增

列費用

核銷單

位(總務

處) 

三、 增訂附

表實施

日期。 

 


